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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级复评制度 

第一条  为建设优秀的资信评级文化，确保评级过程和评级结果

的客观性与公正性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所规定之复评系指在评级过程中，评审委员会已

就某一受评对象达成共识并确定等级后，在未公布之前与客户沟通

后，客户就评级观点和确定的级别提出异议后，公司就客户之异议重

新进行分析审定的行为。 

第三条  复评程序的启动需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、必须由受评对象正式提交书面的复评申请； 

2、复评申请必须就确定信用等级的评级观点提出实质性的异议，

仅就信用等级提出异议之复评申请将不予受理； 

3、复评申请的提出应在评审会确定等级之后，未公布之前。在

此期间项目小组应主动与受评对象就信用等级及其观点进行充分沟

通，说明公司确定级别的观点与理由。 

4、复评申请经评级总经理审阅同意后受理。 

第四条  原则上公司只接受一次复评申请，对于第二次的复评申

请，在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经过评审委员会主任同意后方可进行。 

第五条  如复评申请不符合条件，应由评级部门在三个工作日内

给予正式的回函答复，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。 

第六条  受评对象所提交之复评申请受理后，公司应在三个工作

日内成立复评项目组。 

第七条  复评项目组的人员构成可以与原评级项目组部分重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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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复评项目组长必须是没有参加过原评级项目组并符合评级组长任

职条件的分析师。 

第八条  复评项目组应就复评申请中所提异议做资料收集与尽

职调查，必要时可重新进行现场调查等工作，确保支持评级观点之材

料足够全面充分。 

第九条  复评项目组在完成调查收集与讨论分析后，应按照评级

流程召开评审会，进行复评评审。 

第十条  复评项目组之评审委员会也应遵守《信用评级委员会制

度》，不因其复评性质而有例外。   

第十一条   复评项目经评审委员会确定级别后，后续工作流程

与一般评审项目无异，不因其复评性质而有例外。   

第十二条  本制度由总经理办公室负责制定和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制度自二 00八年一月八日起实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